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回应《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修订）（第２号）条例草案》（第１２Ｂ条）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在

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响应陈鉴林议员就《2007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第

2 号）条例草案》（第 12B 条）的修正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在这次辩论当中，大家均对如何增强强积金的执法有很多看法，无论大家的

角度和意见是怎样，大家都是朝着如何令积金局有更多权力执法的目标前进。在

这方面，我可以向各位议员承诺，政府当局，正如单仲偕议员所说，我们一定会

想尽办法，听取各位议员的意见。回顾我们在过往对各方面条例的修订，包括今

日讨论的条例，及今年年初所通过的，均是所有辩论和咨询所得到的结果。为何

我们反对这项修正案？因为这项修正案无论在理念上和实施上都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根据《公司条例》第 275 条，只有公司在清盘过程中经营任何意图欺诈公

司债权人的业务，法院才可指示参与公司经营有关业务的人士，必须就公司的债

项承担个人责任。但现时的修正案，却建议立法订明公司的所有董事和股东，即

使未有参与管理该公司的强积金安排或未有进行欺诈业务，均可能需要为该公司

的强积金欠款承担个人还款责任。我们认为修正案在没有充足理据的情况下，要

求所有公司董事和股东代替公司偿还欠款是不可接受的。 
 
  况且，公司股东一般不会参与公司的日常运作，亦不会掌握公司内部管理的

数据，把偿还强积金欠款的责任加诸于公司股东并不合理。 
 
  对于那些未有参与公司内部管理，亦未有因为公司拖欠供款而得益的董事和

股东来说，修正案如何适用于他们和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实在难以预计。问题是，

这项修正案的现实效果，是否就是引入恍如无限个人责任的要求？又是否会使一

些有能力、经验和资格的人士对于担任公司董事的邀请却步？这又会否影响香港

作为亚洲区内主要商业城市和投资目的地的优势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三思。 
 
 



  相反，政府和积金局一向以实事求事的态度，在这次修改法例的工作中制定

具针对性的措施，相信能更有效打击违法行为。条例草案内的各项建议，都是积

金局经过详细检讨目前的机制和过往的执法经验，以及考虑各界的意见后提出

的。我们相信条例草案内有关加强罚则和增加刑责的建议，已能有效提高阻吓作

用，和进一步改善积金局在执法方面的成效。 
 
  刚才单仲偕议员提到关于由谁控告雇主的问题，现时来说，积金局是代表雇

员控告拖欠供款的雇主，这方面是利用积金局的资源去进行的。我相信在实事求

事的原则下，我们大家可为将来如何增强执法多做工夫，正如我们一定会听取各

位议员的意见，以实事求事的态度，去改善执法问题。因此，我呼吁各位议员反

对这项修正案。 
 
  多谢主席女士。  
 
完  
 


